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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六年，当

地一个私企的小老板

找志坚（化名）办一

个企业临时占地证

明，小老板不知道志

坚是一名法轮功学

员，去时象往常办事

时一样，带上了几条

较高级香烟礼品，到

那把情况说完放下东

西就要走，志坚忙拦

住他，告诉他把礼品

带回去，开始小老板

执意不肯，误认为是

不是礼品少。后来志

坚和妻子告诉他：我

们是修炼法轮功的，

我们修的是真善忍，

凡事要替别人着想，

你

修
炼
法
轮
功
的
人
不
收
礼 

图：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七千五百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台北自由广场
进行的集体炼功，场面壮观，充满法轮大法威严与慈悲的能量。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 1992 年 5 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
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修炼法轮
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因为法轮功具有净
化身心的奇效，所以受到世界各国民众的喜爱和尊敬。 

“法轮大法好”，敬念五字有福报。重庆大法弟子以此贺卡，衷心祝愿家乡
父老将“法轮大法好”铭记于心，在未来新的一年里吉祥如意、平平安安！ 

们搞企业很不容易，我

们不能为了私利去要他人

的东西，这是修炼人的准

则，你把东西拿回去，该

办的事我一样会给你办。

小老板感动地说“现在哪

还有一次，志坚帮忙

为一家私企花两千

了一块很大的地方，老板

认为很便宜，便以有事相

约志坚去他家，到那后才

知道，老板拿出了五千元

作为酬金给志坚，以示谢

意。志坚告诉他，自己是

一个有信仰的人，并且信

仰的是真善忍，是修炼法

轮功的，所以不能接受他

人的礼品和礼金，修炼人

凡事一定要为他人着想。

尽管志坚如何婉言谢绝，

老板执意要给，他只好接

受了两千元才算出了门，

拿上钱去替老板交了两千

元租金。老板得知此事后

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溢于

言表。周围的人慢慢传开

此事，都知道炼法轮功的

人办事不收礼，是当今世

上的好人。◇ 

还有像你这样办事

的人？” 
不收礼

元租用
中共《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

“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

行、示威的自由。” 

众善意的讲明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

正法、以及法轮功受中共迫害的真相，

包括制作、散发揭露共产党本质、说明

中共为何迫害法轮功的各类资料，都是

在履行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

自由等权利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和维

护社会应有的正义。 

法轮功学员讲清真相的行为，都是

和平理性的行为，不是扰乱社会秩序，

不是破坏社会稳定，而是实践“真善

忍”的大善大忍行为，仅仅是要维护法

轮功学员作为一个公民应有的各项合法

权益。 

相反，中共为了维持其暴政统治和

集团私利，违反其自己制定的宪法和法

律，非法操控国家机器，使用野蛮暴力

迫害善良法轮功民众的行为是真正在犯

罪，是真正在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

稳定。 

首先，法轮功学员传播法轮功，是

为了让他人拥有健康的身体和美好的心

灵，是完全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行为。

同时法轮功学员传播法轮功，是在履行

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因而是完全

合法的。 

自从江泽民和中共迫害法轮功以

来，中共犯罪集团从来没有对法轮功讲

过法律，而且强迫行政、司法各级机构

及人员直接参与迫害无辜的法轮功学

员；并控制媒体，封锁信息，剥夺人们

的知情权，欺骗不明真相的民众，隐瞒

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 

在法轮功学员的生命和财产没有任

何法律保护、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

在民众的知情权被剥夺，广播、电视、

报纸等一切媒体对法轮功极尽造谣污蔑

的情况下，法轮功学员通过口头讲述、

或制作、散发真相资料等方式向广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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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传亲  邻传邻      真话说给家乡人          明善恶  结善缘      幸福常伴善良人 

（明慧网通讯员重庆报道）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重庆江

北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队长梁世斌与

另外两个不法人员，以“查户口”为

名，闯进重庆江北区五里店秦丽家

中，绑架了给学生补课的法轮功学员

秦丽，并且非法抄家，抢走了家中的

电脑、大法书籍、MP5 等私人物品。 

目前，今年四十七岁的秦丽被非法拘

禁在重庆渝北区望乡台洗脑班，被非

法限制人身自由、强行洗脑“转

化”，并强迫她说出其他法轮功学

员。秦丽家中上有九十九岁的外婆，

七十八岁的老父亲有病在床，呼唤着

秦丽在身边伺候、照料。  

秦丽，原重庆江北铸造厂职工，

因厂家倒闭，早年失业，在自谋职业

中劳累过度，身患甲亢疾病，脖子

粗、眼睛突，人体变形，苦不堪言。

一九九七年，秦丽走入法轮大法修

炼，自觉按照“真、善、忍”做好

人，疾病不治而愈。  

二零零三年秦丽因不放弃修炼，

被非法判刑八年。在这过程中，公安

人员曾要求秦丽配合他们非法抓捕大

法学员，被秦丽拒绝。迄今为止，秦

丽的家人未接到任何法律文书，没

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江北公安警

察再度将秦丽绑架、剥夺人身自

由。  

据不完全统计：重庆江北区二

零一一年被绑架、劳教、判刑的法

轮功学员有三十多人，他（她）们

分别是李永英、熊玉珍、张福梅、

谭启明、李本然、孔祥芬、谭秀

明、汤显碧、唐滨家、薛俊榷、杨

春元、李昌琼、赵坤碧、张元珍、

张庆连、曹俊禄、夏碧英、唐莉

群、张四中、汤显碧、姚培生、周

世德、员张四中、康兴碧（音）、

邓朝玉、罗蛟禹、雷治蓉、王万

兴、许永霞、董军、周红兵、秦丽

等。还不包括强制二十四小时监控

的王柳珍、陈昌均等老人。其中，

熊玉珍被非法关押已近五个月，仍

然下落不明。  

公民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是

受国家宪法和法律保护的。公安警

察光天化日这种赤裸裸的剥夺公民

信仰，已触犯《宪法》第三十六

条；触犯《刑法》第二百五十一

条，构成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

重庆江北区秦丽被非法判八年如今又被迫害 
由罪；未经检察院、法院批准，强

行剥夺秦丽人身自由，绑架到洗脑

班强行转化，触犯《刑法》第二百

三十八条，构成非法拘禁罪；在没

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仅仅因

为信仰或讲清法轮功真相（明知信

仰真善忍是在做好人），公安警察

粱世斌等人利用职权犯罪，触犯

《人民警察法》第二十二条，根据

该法第四十八条：“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刑法》第

二百三十八条：“非法拘禁他人或

者以其它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

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前三款

罪……从重处罚”。同时，触犯

了：《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

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

《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

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等国际

法。  

在此，善劝参与迫害法轮大法

学员的公安警察能明辨是非、审时

度势，立即停止犯罪，无条件的释

放法轮大法学员，并主动赎罪，不

要在历史的重大关头作中共的殉

葬品，给自己的未来选择一条光

明的出路。 

大陆律师：结束迫害 刻不容缓 巨额财富，使众多家庭妻离子散、家

破人亡，天怒人怨、人人自危，很多

人不敢面对真相，不敢面对发生在我

们周围的暴行和苦难。结束对法轮功

的迫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

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其它社会问

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 

首位在中国大陆为法轮功学

员辩护的著名人权律师郭国汀表

示，百分之百的法轮功案件，都

是按照中共的意志乱判的；越来

越多的律师为法轮功学员辩护，

这反映了维护正义的历史潮流。 

以下根据北京律师江天勇、

黎雄兵、唐吉田接受《大纪元时

报》访谈的内容整理。 

◆ 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利

用 x 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控

罪，不能成立。“无神论”者控

制的政权，有可能认为所有“有

神论”信仰都是邪教，但孰正、

孰邪，不是由一个政权认定的。 

◆ “法轮功案件”属于信仰

自由的范畴，思想(信仰)不构成

犯罪。宪法规定了公民的信仰自

由，对法轮功学员指控的罪名是

违反宪法的。把法轮功歪曲为 x

教去打击，是很荒唐可笑的。 

◆ 法轮功学员有信仰自由和

传成播信仰的自由。他们散发资 

图：部分为法轮功学员无罪辩护的大
陆律师（左起）：李苏滨、莫少平、
郭国汀、江天勇、程海、黎雄兵、唐
吉田、谢燕益、李和平。 
料从不构任何犯罪。他们做讲真话的

好人，从来没有危害其他人，没有利

用什么组织，也没有破坏任何法律、

行政法规的实施。 

◆ 对法轮功学员的所谓“审判”

过程，都是幕后的“610”一手操

控。专职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

室，既不是立法、司法机关，也不是

行政机关，是个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非

法组织。 

◆ 打压法轮功，耗费了纳税人的

巨

诗歌：一句真话 

   中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

由。然而，在当今中国的独裁专制之

下，讲一句真话竟成了中国人民 大

的渴望。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只是

为了说一句真话—— “法轮大法

好”，就被中共非法拘留、酷刑拷

打、巨额罚款甚至残杀。一个不能讲

真话的中国，希望何在？……  

一句真话一条命，一句真话家产空。 

一句真话入冤狱，一句真话遭酷刑。 

一句真话破谎言，一句真话救众生。 

一句真话出您口，一念善恶定前程。 

 


